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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意见
渝人社发〔2017〕136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，市级各部门人事（干部）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（以下简称

年休假）制度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14

号）和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（人事部

令第 9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按计划落实年休假制度

各单位应充分认识落实年休假制度的重要性，从关心工作人

员身心健康、维护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高度出发，自觉在本单位

落实年休假制度。每年初，各单位应根据当年的工作安排情况，

并考虑工作人员本人意愿，制定本单位工作人员当年的年休假计

划。单位应当保证工作人员享受年休假，并建立年休假管理台账，

按月登记本单位年休假计划的执行情况。同时，单位应结合实施

年休假制度，进一步建立健全考勤制度、事假和病假的请销假制

度，以及工作岗位 AB角制度，认真做好工作人员的考勤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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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期的登记工作，实施严格管理。

（一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年限满 1年的，享受年休

假。工作人员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。

（二）工作年限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工作人员享受年休假 5

天，工作年限满 1年按满 12个月计算。工作年限满 10年不满 20

年的工作人员享受年休假 10天；工作年限满 20年的工作人员享

受年休假 15天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退休的当年，单位仍应按照其工作年限对应

的年休假天数安排年休假。其中，本人当年的工作天数（1 月 1

日至本人生日期间的工作日）少于其工作年限对应的年休假天数

的人员，按当年的工作日天数享受年休假。

（四）国家法定休假日、休息日和国家规定的探亲假、婚丧

假、产假的假期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事假不抵扣年休假。

（五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：

1．工作年限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工作人员，1 年内请病假累

计 2个月以上的；

2．工作年限满 10年不满 20年的工作人员，1年内请病假累

计 3个月以上的；

3．工作年限满 20 年以上的工作人员，1 年内请病假累计 4

个月以上的；

4．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，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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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已享受当年的年休假，年内又出现上述情形之一

的，不享受次年的年休假。

（六）因工作性质特殊未执行国家统一的工作、休息时间的

机关事业单位，由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工作人员是否享

受年休假（国家有规定的除外）。

（七）依法应享受寒暑假的工作人员，因工作需要未休寒暑

假的，所在单位应当安排其休年休假；因工作需要休寒暑假天数

少于本人应休年休假天数的，所在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其年休假天

数。

（八）年休假在 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，也可以分段安排，

一般不跨年度安排。因单位工作性质特殊或工作人员承担特殊工

作任务等原因，单位不能在本年度安排其休年休假的，可以跨 1

个年度安排。因工伤停工留薪期当年不能安排年休假的工作人员，

单位应在其工伤停工留薪期满后安排补休。因休产假（含国家规

定的产假假期和按有关规定申请延长的产假假期）当年不能安排

年休假的工作人员，单位应在其产假期满后安排补休。

（九）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按计划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

的，应征求工作人员本人意见，及时调整休假计划。在按计划安

排年休假时，工作人员因个人原因（如辞去公职、单方面解除聘

用合同、受行政或刑事处罚等）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按计划安排休

年休假的，不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。工作人员因受行政或刑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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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原因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按计划安排休年休假，经审查核实，公

安机关撤销案件或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或人民法院宣告无罪、免予

刑事处罚，未被收容教育、强制隔离戒毒、行政拘留，且未受到

开除处分的，单位应调整休假计划安排其补休。

（十）单位集中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的天数应计为本人当

年年休假天数。其中，集中休假天数少于本人应休年休假天数的，

所在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其年休假天数。

（十一）因招录、招聘、调动、安置等原因变更工作单位的

工作人员，现工作单位应按其当年应休未休天数（需原单位出具

说明该人员当年是否休假或已休天数，以及未休假原因等情况的

证明材料）安排年休假。挂职锻炼或借用的工作人员，由派出单

位与挂职或借用单位协商安排其休年休假，并由派出单位列入年

度年休假计划。

（十二）对受处分（开除处分除外）的工作人员，受处分期

间符合享受年休假条件的，单位仍应根据计划安排其休年休假。

二、按规定兑现年休假工资报酬

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的，经工作人

员本人同意，可以不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。单位应当根据工作

人员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（不含按计划跨年安排年休假或次年

补休的天数），对其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。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支

付标准是：每应休未休 1 天，按照本人应休年休假当年日工资收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5 -

入的 300%支付，其中包含工作人员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。

（一）工作人员应休年休假当年日工资收入的计算办法是：

本人全年工资收入除以全年计薪天数（261 天）。其中，机关工

作人员的全年工资收入，为本人当年 1月至 12月每月应发的基本

工资、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（不含临时性补助）、艰苦边远

地区津贴、规范后津贴补贴、保留津补贴 129元/月、老粮贴及年

终一次性奖金之和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年工资收入，为本人

当年 1 月至 12月每月应发的基本工资、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

（不含临时性补助）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由同级人力社保和财

政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（不含绩效工资外保留的高出部分）、保

留津补贴 129元/月、老粮贴之和。根据住房、用车等制度改革向

工作人员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不作为计算工作人员全年工资收入

的基数。

（二）工作人员当年在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变更工作单位

的，分段合计全年工资收入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当年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的时间

不满 12个月的，在计算当年日工资收入时，本人全年工资收入按

实际应发的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收入之和（口径参照本条

第一款）除以本人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工资的月数乘以 12 计

算，全年计薪天数仍按 261天计算。

（四）跨年安排年休假或按规定次年安排补休的工作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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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年休假，应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，本

人全年工资收入以原应休年休假的年度计算。

（五）单位已安排年休假，工作人员未休且有下列情况之一

的，只享受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：

1．因个人原因不休年休假的；

2．请事假累计已超过本人应休年休假天数的。

（六）工作人员年休假工资报酬中，除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

入外，其余部分应当由所在单位在次年第一季度一次性支付，所

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解决。每年初，单位应将上年年休假执行

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应休假人员的应休天数、已休天数、

未休天数、未休假原因等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按规定支付年休假工

资报酬。

（七）因招录、招聘、调动、安置等原因变更工作单位的工

作人员，符合规定应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，由工作人员 12月份

工资关系所在单位负责。

三、加强监督检查

市人力社保局负责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执行年休假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；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市级各部门负责对本

地区、本系统所属机关事业单位执行年休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一）对制度不健全、不按规定制定年休假计划、不认真执

行年休假制度的，应予以通报批评或限期整改；对违反规定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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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休假工资报酬的，按照监察部、人社部、财政部、审计署联合

发布的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》（第 31号令）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不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又不按本意见

规定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，由人力社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。对

逾期不改正的，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外，单位还应

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工作人员加付赔偿金。对拒不支

付年休假工资报酬、赔偿金的，属于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

事业单位的，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

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分，并责令支付；属于

其他事业单位的，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分，并由同级人力

社保部门或工作人员本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因年休假发生的争议，依照国家

有关公务员申诉控告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或人事争议处理的

规定处理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与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临时聘用人员，依照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

1 号）相关规定享受年休假。

（二）本意见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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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7年 6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